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學務週報	
第十一、十二週  111年11月06日至11月18日 

	

一、請假規定宣導	

(一)按照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5 條規定	

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	

績以零分計算。因公假與病假不列入 1/3 扣考計算，故公假與病假須提出相關證明，才能準

核予公假‧	

(二)逾期請假懲處	

1.返校當日起計，超過 3日(不含假日)，予以愛校 1次處分	

2.第 7 至 14 日(含假日)，予以愛校服務 2次處分	

3.第 15 日起(含假日)，不予補請假，缺席紀錄以曠課登記。	

(三)公假規定	

1.行政單位公務活動、校外活動競賽須由辦理單位發函證明、行政主責單位認定公務活動。	

2.公假的日期與時間，不是由學生或指導老師自行認定。	

3.公假的核准與否，不是學生或指導老師填寫公假單，就一定會核准，須有相關證明文件與條

核准件，由主責單位認定或核定。	

4.公假須事先提早申請，並由各處室全部簽核同意。若沒有達公假核准條件，學生若要請假外	

出，則改請事假。	

5.專題公假	

(1)請同學如有專題或活動需要申請外出，務必在活動前一日完成申請作業；班週會時間欲	

使用球場，亦於前一日完成申請。	

(2)同學若需請公假外出(例：星期四專題課)，請務必提早三天前送單，以免太過臨時而導致	

請假未能完成。	

(四)事病假規定	

1.學生申請病假時，不可僅寫「生病」或「病假」。	其中，感冒、發燒、咳嗽等類似新冠肺	

炎症狀應詳加敘明自身狀況，以利後續追蹤。	 	

2.學生申請生理假，一個月僅能申請一次，若仍舊不舒服，則以病假申請為宜。	

3.學生申請事假時，除應事先申請外，請導師准假時幫忙留意「事由處」應簡單敘明事情概	

況，不可僅寫「事假」、「家裡有事」、「有事外出」等。	

(五)定期考試期間請假規定	

1.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含期初競試及語文寫作測驗)須請假者，依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	

規定第四條第(七)、(八)款辦理。	

2.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含期初競試及語文寫作測驗)前 2 日(不含假日)請病假者，須檢附就醫收	

據或證明。	

(六)請假手續	

1.上課期間，因故須臨時請假外出者，須完成臨時外出申請程序，未申請完成者，以校規處	

分。	

2.班級缺曠明細表於每週三放班櫃，由風紀股長帶回請同學簽名確認，若有誤請填寫缺曠更	

正表。同學亦可利用線上系統查詢個人出缺及獎懲狀況，有疑問請立即提出更正申請。線上	

請假請務必列印出來請家長(簽全名)、導師簽名後送至生輔組，病假兩日必須檢附證明。請	

留意請假手續必須在三日內完成。	

3.如遇請事、公假，應於事前請假、完成請假手續；如病假，應於請假當日先行以電話通知	

導師或學務處，病假結束後應於三天內完成請假手續，如有正當原因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請假	

手續，應在期限前至學務處生輔組申請延期辦理。請同學務必注意事務處理的程序正當性！	

如有因個人因素導致逾期辦理，個人應負起相對之校規處分。	



	

二、校園防疫新制	

(一)	11 月 14 日起，新冠確診者以採檢日為	D0，D1 至 D5	五天居隔	+	七日自主健康管理	

(快篩陰性可提前解除自主健康管理)	

	 (二)	定期考期間，因快篩陽性無法到校考試者，須提供疾管署的本人確診證明。	

	

三、校園管制規定	

本校生作息時間實施要點第四條規定:	

	 	 	 (一)若 18：00後有留校參加活動之必要，必須依規定提早完成申請核准，留校期間必須有	

	 	 	 	 	 	師長在場，以維護學生夜間人身安全，沒有完成申請而逾時離校之學生得給予口頭糾	

	 	 	 	 	 	正、書面自省或通知監護權人協助處理。	

	 	 	 (二)老師如有安排學生實施專題研究、訓練或是協辦各項活動者，也請指導老師、公假派遣	

	 	 	 	 	 	老師務必陪同學生，以免肇生人身安全問題。若有臨時必要讓學生夜間留校做專題實驗	

	 	 	 	 	 	或報告，也務必通知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教官室與家長知悉，以免學生在校發生	

	 	 	 	 	 	意外或實驗室發生實驗意外，才有辦法即時因應處理，相關責任也才能釐清。	

	

四、反毒宣導	

1.行政院於 111年 7 月 4 日將墨西哥鼠尾草（Salvia	divinorum）及其活性成分「沙維諾林A

（Salvinorin	A）」列為第三級毒品。	

2.不當吸食會產生幻覺、精神障礙、時空錯亂等身心後遺症，呼籲青年學子關注反毒議題，勿因

好奇心而誤觸毒品。	

	


